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 遂宁市财政局关于申报实施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项目参与单位遴选的公告


为实施好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项目，加快补齐农机装备短板，推动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和高质量发展，根据《四川省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方案》文件精神，我局会同遂宁市财政局，将组织公开遴选，择优招募相关单位参与项目实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大豆/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项目
2.资金来源：2022年中央下达四川省农机购置补贴与应用补贴中用于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项目资金，项目金额2000万元。
3.项目内容：基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生产全程机械化要求，围绕丘陵山区大豆/玉米机播机收的薄弱环节，匹配大豆/玉米适度规模种植户的需求，研制、生产和推广应用密植分控大豆/玉米精密播种机和窄幅履带式大豆收割机。其中，研制大豆/玉米精密播种机，开展大豆/玉米密植精密排种、播深和镇压控制、单体仿形等关键技术的研究，采用分调分控技术，融入控制技术和信息技术，研发施肥量、播种质量的实时监测和报警系统。研制大豆/玉米联合收割机械，研发通过性和机动性好的高效轻简型驱动底盘、大豆/玉米低位仿形低损割台、柔性低损伤脱粒装置、高湿物料防粘减阻清选装置等关键技术，研发损失率、含杂率、破碎率在线监测和报警系统。 
4.对标机型：瑞典 Vaderstad4-6 行免耕精密播种机、日本久保田 4-6 行精密播种机、日本矢崎 4-6 行精密播种机、洋马YH400 联合收获机等。
5.考核指标：研制产品产业化生产不少于 20 台（套），播种机和收割机关键零部件和整机国产化率≥95%，构建应用场景不少于 4 个，每个 1000 亩以上。大豆/玉米施肥播种机符合《JB/T10293-2013 单粒（精密）播种机 技术条件》作业要求，作业速度 3-6 km/h。履带式大豆/玉米收割机总损失率≤5%，籽粒破碎率≤5%；含杂率≤3%，作业速度 3-6km/h。完成科技成果评价1 项，申报发明专利 2 项。机具应安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或辅助驾驶系统、具备作业信息化监测条件，作业数据能直接传输到四川省农机化服务平台。 
二、遴选单位数量
本项目需遴选研发类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制造类单位（农机制造企业），推广类单位（农机推广机构），应用类单位（农机新型经营主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计参与单位数量不超过10个。
三、遴选办法
采取网上公开遴选方式招募符合条件单位参与遴选，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专家结合资格条件、合作实力、履约能力等综合因素，进行综合评分方式遴选参与单位。
四、遴选单位资格条件
参与单位应为独立法人单位，单位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一）研发类单位。
1.具备较强的科研实力和研究条件，拥有稳定的大豆/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研发团队，团队中正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2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1人或者国家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1人，团队成员都具有参与大豆/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研发经历。
2.大豆/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研究团队拥有研发同类装备/装置的科研成果5项以上，包括取得的中国专利授权、省级以上科技成果鉴定或科技成果奖励、全国主推技术等。
3.大豆/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研究团队同农机制造企业有着长期的融合创新经历，并共同拥有专利授权和鉴定推广机型。
4.研发单位的大豆/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团队拥有承担国家项目的经历，具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平台。
5.智能化研发团队应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或双一流建设高校，且对农机智能化技术研究成果显著。
（二）制造类单位。
1.研发的同类装备、装置通过农机试验鉴定并实现产品销售的制造企业。
2.拥有和大豆/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研制等相关的实用新型专利授权3项以上，或软件著作权3项以上，或通过鉴定推广的机型1件套以上。
3.同科研单位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拥有农机农艺融合创新平台。
4.农机制造企业原则上为规模以上企业（包含整机及农机零部件），长期从事农机生产、研发试制的企业，获得市级及以上的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之一，或省级龙头企业。
5.农机制造企业配套设施完善、质量检测装备完备和检测手段精准。
6.农机装备企业提供的自筹资金与申请财政补助资金的比例不低于1:1，且2022年底企业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
（三）推广类单位。
长期从事农机新技术、新机具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具有农技推广专业人员3人以上。农机推广机构包括县级以上农业（农机）推广部门。
（四）应用类单位。
1.参与项目的主体，应证照齐全，在生产经营中依法诚信经营，无拖欠农民工和农机手工资，无拖欠土地流转费，依法缴纳税费，无不良记录。
2.参与项目的主体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群众基础好，关系和谐，深得项目区群众信任。能及时沟通、协调和处理项目实施中发生的突发问题。
3.参与项目的主体有较强的专业技术能力，有专业的技术指导团队、项目资金管理团队和项目建设示范宣传团队。
4.参与项目的应用主体所流转的土地原则上在高标准农田、“五良”融合宜机化改造示范区，或大中型机械通行条件好的农田。
5.坚持优质主体优先。对荣获县（市、区）级以上优秀企业的、省级以上示范社、本县域龙头企业、近年来对本地现代农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组织应优先考虑。
6.资产在100万元以上。合作社等申报单位的自筹资金与财政补助资金的比例不低于0.4:1。
五、报名资料
1. 四川省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参与单位遴选报名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4.只参加一个项目申报承诺书；
5.相关工作业绩资料；
6.履约能力（征信）证明材料；
7.其他相关资料。
资料以纸质（加盖公章）和扫描电子档两种形式提供。
六、报名时间及方式
1.报名时间：2023年3月23日至2023年3月27日18：00（逾期不予受理）；
2.报名地点：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科，联系人：廖东平（15980352217），电子邮箱：365846635 @qq.com；
3.报名方式：填写《四川省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参与单位遴选报名表》并准备所有相关报名资料，报名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申报资料不予退回。
七、其他事项
本项目公告期限为5日，拟参与单位对遴选公告有异议，可以在公告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公告发起人提出质疑。
组织单位对各主体提供的材料负保密责任。
监督投诉电话：0825-2370018 
附件：四川省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参与单位遴选报名表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        遂宁市财政局
2023年3月23日
 






























附件
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项目参与单位遴选报名表
	[bookmark: _Toc525825877]单位名称
	

	[bookmark: _Toc525825878]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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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Toc525825881]联系人
	
	[bookmark: _Toc525825882]电话
	

	参与类型
	研发         制造          推广         应用

	[bookmark: _Toc525825886]法定代表人
	[bookmark: _Toc525825887]姓名
	
	[bookmark: _Toc525825888]技术职称
	
	[bookmark: _Toc525825889]电话
	

	[bookmark: _Toc525825890]技术负责人
	[bookmark: _Toc525825891]姓名
	
	[bookmark: _Toc525825892]技术职称
	
	[bookmark: _Toc525825893]电话
	

	专利及获奖
情况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申报意见
[bookmark: _Toc525825908]备注
	单位意见:
[bookmark: _GoBack]

            （盖章）
                           年   月   日


注：参与单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对不涉及的内容可填写“/”。

